
粤农农办〔2019〕389 号

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局：

根据《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涉农领域非法集资风险排

查整治活动的通知》（农办经〔2019〕6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

精神，定于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开展涉农领域非法集资

风险排查整治活动。为做好相关工作，请各单位在当地党委政府

的领导下，按照《通知》要求，结合《省处置非法集资领导小组

〈关于印发广东省 2019 年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要点的通

知〉》（粤金监函〔2019〕437 号）部署，按照职责分工，切实

开展涉农领域非法集资风险排查整治活动。

请各地各单位对排查整治工作及成效、行业现状、风险情况、

存在问题等进行分析汇总，提出有关工作措施和建议，于 2019

年 6 月 28 日前报送我厅（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）。



附件：农业农村部关于开展涉农领域非法集资风险排查整治

活动的通知

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

2019 年 5 月 6 日

（联系人：杨晖，联系电话：020-37288586、15915816988，

邮箱：15915816988@163.com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排版：阎 倩 校对：杜园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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